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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信州区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饶市瑞弘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18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文件的要求，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采购代理机构上饶市瑞弘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公司地址：上饶市吉阳中路100号），在代理政府采购货物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的以下问题，违反了相关规定：

一、在代理上饶市信州区档案局馆藏档案数字化加工服务项目（项目编号：RHZB-2017-053）中，存在磋商文件的发售期限至开始之日起少于五个工作日的问题。违反了《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磋商文件的发售期限自开始之日起不得少于五天。

二、在上饶市信州朝阳镇人民政府朝阳镇东山岭至上广路原收费站综合整治设计服务项目（项目编号:RHZB-2017-023）中，存在：1.未载明对产品的节能或环保要求、合格产品的条件和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强制采购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2.磋商文件的发售期限至开始之日起少于五个工作日。 违反了1、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第七条：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政府采购招标文件（含谈判文件、询价文件）中载明对产品（含建材）的环保要求、合格供应商和产品的条件，以优先采购的评审标准。2、《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磋商文件的发售期限自开始之日起不得少于五天。

三、在上饶市信州茅家岭街道解放、四吉、畴口居民委员会茅家岭辖区主干道沿线环境提升改造工程（项目编号：RHZB-2017-012）中，存在：1、招标文件提供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时间；2、招标文件中规定，双方签订合同后10日内完成供货施工，工期时间要求这么短，存在不合理性。招标文件中技术部分分值设置不合理，没有细化量化指标，完全靠评审专家的主观意念去评判的问题。违反了1、《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第十六条：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自招标文件发生之日起至招标人提交招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二十日。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四）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本局决定：对上饶市瑞弘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处分。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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